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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心衛社工 

提供服務 

是，無精照系統列管、診斷， 

且個案可聯繫者 

是， 由精神照護系統收案 

否， 

1.個案有診斷， 

  改高風險第 1類收案 

2.不派案 

是，為疑似精神病人且需精神醫療協助 

 

 

是，到現場進行評估 

 

否，未能完成評估，記錄

原因，並回復衛生局 

否 

否，回復原轉介單位 

 

否 

 

否 

 

是 

是 

 

各網絡人員轉介之疑似精神病人處理參考機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衛生局確認個案精照系統列管
情形、聯繫資訊 

衛生局回報 

評估結果予轉介網絡人員 

由社區關懷

訪視員提供

服務 

精神疾病合併保

護性個案(如：具

自殺、暴力風險) 

一般精神病人 

由原網絡系統 

持續提供服務 

個案是否需要本計畫之醫療協助 
符合精神
照護 

收案條件 

受指派之醫療機構，精神醫療專業 

人員偕同轉介人員至現場進行評估 

由主責醫院專案人員聯繫，確認

可到現場進行評估，並進行派案 

醫療機構開案家/電
訪，追蹤個案至病情
穩定，或連結居家治
療服務 

評估後是精神

病人，但個案/

家屬不願接受

服務或失去聯

繫，依「拒訪」

或「失聯」案

件標準作業流

程辦理 

由社區心理衛生 

中心提供服務 

由公衛護理

師提供服務 

由衛生所 

提供服務 

相關網絡體系經篩檢表篩檢或評估 

附件 1 

衛生局派員進行初評 
 

個案是否為精神病人 


